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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深化新三板改革，设立北

京证券交易所”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有关决策

部署，明确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北交所或本所）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审核安排，本所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，根据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办法》）、《北

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及相关规定，起草了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审核规则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，

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思路 

北京证券交易所落实试点注册制要求，建立以信息披露为

核心，高效规范的并购重组机制，推动提高北交所上市公司质

量。《重组审核规则》制定过程中，主要遵循以下思路： 

一是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。贯彻注册制理念，审核要求

与公开发行并上市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保持一致，坚持以信息

披露为核心，通过问询督促上市公司、交易对方等相关主体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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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、准确、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。 

二是坚持包容性、适应性的制度安排。充分考虑创新型中

小企业特点，在重组认定标准、并购重组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并购

重组委）审议及注册范围等方面坚持合理性和必要性原则，防

范并购风险与提升市场效率并重，支持企业利用重组做大做强。 

三是坚持审核公开透明。将申请受理、审核问询、并购重组

委审议等重要节点和流程的相关信息向市场公开，接受社会监

督，同时吸收借鉴科创板、创业板试点经验，规定审核时限，明

确市场预期。 

二、规则框架与主要内容 

《重组审核规则》共八章七十二条，包括总则、重组标准与

条件、重组信息披露要求、重组审核内容与方式、重组审核程序、

持续督导、自律管理和附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是审核方式与关注重点。《重组审核规则》规定，本所对

上市公司重组申请文件进行审核，通过一轮或多轮的审核问询，

督促上市公司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信息，督促独立财务顾问、

证券服务机构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把关责任。此外还细化了重

组信息披露重点内容，在重组审核中重点关注本次交易的合法

合规性、交易的必要性、定价的公允性、业绩承诺是否切实可行，

以及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。 

二是设立并购重组委。《重组审核规则》规定，本所设立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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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重组委，对审核机构出具的审核报告及上市公司申请文件进

行审议，以加强风险把控。本所结合并购重组委审议意见，出具

同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者重组上市的审核意见，或者作出终

止审核的决定；对上市公司不涉及股份发行的重组上市申请，

本所结合并购重组委审议意见，作出同意重组上市或者终止审

核的决定。 

三是重大资产重组认定标准。结合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特点，

进一步明确“日常经营行为”的具体内涵，将能够充分说明合

理性和必要性的现金购买土地、厂房、机械设备等行为视为日

常经营行为，不纳入重组管理。 

四是审核时限要求。北交所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的，本所自受理之日起 2 个月内出具同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的审核意见或者作出终止审核的决定；申请重组上市，不涉及

股份发行的，本所自受理之日起 3 个月内作出同意重组上市的

决定或者终止审核的决定，涉及股份发行的，本所审核和中国

证监会注册的时间总计不超过 3 个月。北交所上市公司申请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的，回复问询的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1 个月；申

请重组上市的，回复问询的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3 个月。延期不

得超过 1 个月。 

五是压实中介机构职责。《重组审核规则》细化独立财务顾

问在持续督导环节的履职要求，强调对于标的资产存在重大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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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造假嫌疑、上市公司可能无法有效控制标的资产、标的资产

可能存在未披露担保、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重大未披露质押等

情形，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对北交所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进行现

场核查，出具核查报告并披露。对于上市公司实施重组上市的，

独立财务顾问应当遵守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关于股票公开发行并在本所上市持续督导的规

定，以及《重组办法》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持续督导职责。 

 


